 2013年屏東兒童藝術節

『我和我的Camara朋友』攝影徵件簡章
一、宗旨：為讓小朋友認識家鄉的環境與人物，發揮觀察力及參加攝影競賽的機會，鼓勵小朋友踴躍參加。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執行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三、參賽資格：屏東縣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為對象。
四、題材：屏東天、地、人為主題；彩色、黑白照片不拘   

五、收件地點：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市大連路69號）
六、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0月1日（星期二）止，個人或學校統一報名均可，郵寄或親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博物美術科（地址：90054屏東市大連路69號；參加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 攝影徵件。親自送件，每日上午8：00-17：00；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七、報名方式：

（一）參賽者須繳交一件作品（以相紙沖印成8×12吋之照片，最短邊不得低於6英吋。）及原始電子檔乙份800萬畫素以上；解析度300dpi之JPG或TIFF檔（檔案命名規則為：作者姓名-作品主題）；報名表之作品說明欄需註明該作品的主題名稱、拍攝地點及創作說明，字數約50字。
（二）每件作品背面皆須浮貼標籤表（附件四），表格內各項資料須詳細填寫，請將照片與報名表、徵件作品資料及著作權財產讓與書以迴紋針固定，裝於信封內，以郵件寄出或親自送達。
（三）簡章及報名表索取地點：請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服務台索取或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網站下載報名表，相關洽詢電話：08-7360330-2135 陳小姐

（四）未符合以上格式或規定者視同棄權。
八、徵件規則

（一）參賽作品成績未達水準者，得由評審委員決定相關獎項。
（二）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作品滅失、損壞，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之責。

（三）參加作品限未曾公開發表或參加其他攝影比賽，違者經查屬實，或得獎作品事後發現有抄襲情事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者，取消得獎資格，獎位不遞補，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如已領獎，追回所得作品及獎狀。
（四）得獎作品其著作財產權由得獎者與主辦單位所共有，作品有教學研究、展覽、攝影、宣傳、出版上網、製作為文宣推廣品等非營利權利。
（五）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六）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之。
九、評審：
（一）由主辦單位就報名文件進行審查，有未符簡章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未齊全者，均不予受理。

（二）由主辦單位聘請具有相關專長之攝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會評審。
（三）評審標準：攝影主題40％、構圖與創意30％、攝影技巧20％、主題文字說明10％。
十、獎勵：

（一）入選作品：

國小中年級組：優等五名，頒發獎狀1紙及圖書禮券3,000元整、佳作15名，頒發圖書禮券500元整及獎狀乙紙。（「優等獎」作品所有權及著作權歸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所有）。
國小高年級組：優等五名，頒發獎狀1紙及圖書禮券3,000元整、佳作15名，頒發圖書禮券500元整及獎狀乙紙。（「優等獎」作品所有權及著作權歸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所有）。
（二）指導老師獎勵方式說明：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規定辦理，（每件作品以1位指導教師為限，指導教師以原參加學校編制內人員指導該校學生為限；如有跨校指導者，檢附指導教師任教學校與受指導學生就讀學校同意函與報名表影本，俾憑辦理）。 
（三）以上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展覽。
十一、得獎公布
（一）得獎名單將於102年10月11日公布於本處網站，並專函通知得獎者。

（二）頒獎典禮：暫定於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於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舉行。

十二、附則：

（一）主辦單位對參加展覽作品負保管之責，惟遇有人力不可抗拒情事、作品材質脆弱或作品本身因裝置不當而遭致損壞者，不負賠償之責。
（二）參賽者對本會之評審結果、作品陳列、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
（三）主辦單位不承擔因參賽作品所致的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商標權等糾紛產生的法律責任。
（四）得獎者需出席參加頒獎典禮之義務。
（五）簡章及送件表可於http://www.cultural.pthg.gov.tw或http://www.pthg.gov.tw 中下載，送件表一律以A4規格填寫。
【附件一】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2013年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攝影徵件報名表
	作品名稱
	

	姓名
	

	就讀學校
	

	年/班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指導教師姓名
	

	徵件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如未獲獎作品照片

	(不予退回

(退回


	聯絡方式（電話）
	（宅）        

（手機）

	通訊地址
	□□□-□□



	E-mail
	

	本人同意依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徵件簡章規定參加競賽

本人簽章：

                                          102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攝影徵件作品資料

	編號
	徵件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作                 品                 資                料 

	題目
	（作品主題）

	拍照地點
	

	作品簡介：（請以50字以內文字說明）

	


備註：以上資料務請正楷清晰填寫。
2013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
【附件三】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本人             參加屏東縣政府舉辦之「我和我的Camara朋友」攝影比賽，提供的資料皆正確無誤，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

本人保證確實為參賽作品之原創作人，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且同意當參賽作品入選或得獎時，及無條件將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與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主辦單位可利用參賽作品應用於日後教育推廣及宣傳，擁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等作品使用權利，本人則保有著作人格權，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僅此聲明。
此致

屏東縣政府

著作權讓與人：

監    護    人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013年屏東兒童藝術節『我和我的Camara朋友』

【附件四：作品標籤】

請將表格黏貼於照片後，務請正楷清晰填寫。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作品編號
	（由本處填寫）

	參選類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作品題目
	

	作品尺寸
	長 × 寬 ×高 （cm）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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